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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

2. 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玉溪

市抚仙湖管理局

3. 主要起草人：曾庆飞、李刚、谷孝鸿、郑忠清、毛志刚、陈辉辉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水产种质资源是指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可为捕捞、养殖等渔业生

产以及其他人类活动所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的水生生物资源。我国是世界上 12个生

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种类繁多的水生生物和丰富的水产种质资源。水

产种质资源是保障水产优质蛋白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石，强化收集保护与高效利用，既

是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更

是未来世界面对食物短缺挑战、保障食物安全的有效途径。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号）中明确指出：要更

好地保护、挖掘、研究和利用种质资源，提高种业发展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开展

水产种质资源收集、整理、保存、共享和评价非常重要，将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

质安全水产品和优美水域环境需求提供战略支撑。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关于“国家保护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并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的主要生长繁育区域建立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要求和《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有关精神，有效保

护我国重要水产种质资源及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2007 年～2017

年，原农业部先后划定公布了 11批共计 535 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

达 15.6万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超过 400种，涵盖了《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

物资源名录》中的 99种重要水产种质资源，占名录物种总数的近 60%。同时，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公布了一定数量的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原农业部先后

出台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

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原农业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农业部办公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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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建设项目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专题论证报告编制指南的通知》等

管理文件，对于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规范涉保护区工程项目影响评价发挥

了重要作用。

虽然我国拥有丰富的水产种质资源，但由于多年没有开展过全国性、系统性、全

面性的水产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所以我国一直缺乏全面、科学、权威的水产种质资源

统计数据，保护成效不尽如意。全国许多水体的水产种质资源本底现状不清，对不少

重要水产种质资源的生物学、生态学和遗传学等方面的信息还缺乏科学了解，国家层

面全域性的水产种质资源基础数据信息相对比较匮乏，区域性的种质资源信息也没有

形成长期稳定的数据积累，全国水产种质资源本底情况还未完全掌握。

目前，关于水产种质资源的标准规范仅有《SC/T 9433-2019水产种质资源描述通

用要求》、《SC/T 9428-2016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划定与评审规范》和《GB/T 34748-2017

水产种质资源基因组 DNA的微卫星分析》，没有涉及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成效

评价方面的。

当前，建设水产种质资源库是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美

国、俄罗斯、挪威等国都建立了以保存遗传资源为主、设施完备的水产种质资源库。

因此，制定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生产性状测试和遗传多样性评价等技术规范，精准鉴

定和全面评价我国重要水产养殖生物种质资源，掌握不同来源重要水产养殖生物种质

的生境特征、生物学特性、生产性状和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尽可能多地将我国特有、

优质、多样的水产种质资源进行有效保存和保护，为我国水产种业的自主、健康、可

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主要起草过程

1. 资料收集

重点围绕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提出的要求，根据

鱼类、贝类、甲壳类、藻类、棘皮动物、两栖类和爬行类等不同类型水产养殖生物的

特点，开展我国重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现有野生种质资源生境特征、生物学特性、

生产性状和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资料收集，关注珍稀、濒危、特有资源与特色地方品

种保护和利用规划，为保护成效评估技术规范提供资料支持。

2. 试验验证

种质资源评价内容包括种群的自然分布、资源量、种质特征、遗传结构、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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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发潜力和可持续利用的策略等，评估的方法涉及基础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

传学、统计学等，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定期开展我国主要水产种质资源调

查和监测，收集野生种质资源，分类进行鉴定和评价，研究其生物学、生态学特性、

繁殖生理及内分泌变化规律，为标准制定建立实践基础。

3. 技术经济论证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技术包含评估原则、数据来源及处理、评估指

标与计算方法、评估结果以及评估报告格式，其中评估指标选择是技术核心。标准从

种质资源状况、生态环境质量、胁迫干扰和功能性评价 4个评估内容，8类评估指标，

31个具体评估指标来评估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指标是否能全面评判保护成效，

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根据不同的水域条件进行调整、论证。

4. 预期经济效果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优质的水产种质资源保种库，通过保护成效评估，可以有

效摸清保护区种质资源情况，发现问题，改善栖息环境，开发增殖放流标记，构建放

流效果评估模型，提高增殖放流效果评估的准确性，不断提高水产种质资源现存量。

通过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水产种质资源

创新利用模式，实现优异水产种质资源向企业转化利用，加快水产新品种培育和推广

利用步伐，最大利益化地实现水产种质资源商品化价值；制定新品种（系）制种、扩

繁及养殖标准化操作流程，通过良种良法推介会、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专题服务，加

强新品种和新品系的全方位服务，实现新品种、新品系实物资源的规模化应用。

5. 文本起草

在标准验证的基础上，起草组认真阅读标准制定的系列文件，按照《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参考近期发

布的团体标准编写形式，于 2021年起草了本标准的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

6. 征求意见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 标准的制订原则

保证标准的适用性，保持标准的先进性，注意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注意标准

的经济性和社会效益，与国际接轨。

政策性：在编制过程中要注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相关标准协调，避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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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给标准的实施造成困难。

普遍性：在确定标准项目时首先要注意标准的适用范围，既不要让标准所涵盖的

领域过宽，使编制的标准没有实际技术内容；也不要让标准所涵盖的领域过窄，造成

对标准的肢解，无谓地增加标准项目。

实用性：制定标准时要以满足实际需要出发，不要一味地追求高性能、高指标，

避免造成经济浪费。制定标准时首先要注意标准所涉及的技术内容是否满足既定的需

求，易于为使用对象、监管部门和检验检测机构工作者接受。

先进性：编写标准草案时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内外同类技术

标准的技术水平，在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积极地把先进技术纳入标准，提高产品技

术水平。

规范性：标准的编写规则及表述等要求主要依据为《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编写过程参考了类似的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

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2.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首次提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成效技术规范。国内现行有效的涉及

水产种质资源的标准有 3项，分别涉及通用描述、保护区划定及评审规范和基因库分

析，还没有涉及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方面的，对保护成效的评价可以解决现

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管理工作缺乏科学评估或者环境评估体系不够科

学全面、综合性和可行性差的问题。通过建立规范、标准化的水产种质资源调查、分

析、评价的方法，精准鉴定和全面评价我国重要水产养殖生物种质资源，掌握不同来

源重要水产养殖生物种质的生境特征、生物学特性、生产性状和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

尽可能多地将我国特有、优质、多样的水产种质资源进行有效保存和保护，为我国水

产种业的自主、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成效评估原则、工作流程、

评估指标与计算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评估结果以及评估报告格式。

1. 评估原则。标准规定了 4个评估原则，分别是代表性、科学性、可比性和保护

性。重点保护的水生经济物种重要性和自然环境特有性等特征，选择代表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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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指标；选择统一、标准化的技术方法和科学的计算方法；当采用同样方法进行

验证性评估时，评估结果应具有可比性；对于重点保护的水生经济物种尽量采用非损

伤性取样方法，避免不科学的频繁观测。

2. 工作流程。规范了评估工作的流程，首先明确评估对象，接着确定评估指标，

进而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开展数据采集、处理，最后根据数据结果撰写评估报告。

3. 明确评估对象，确定评估指标。保护成效的评估不仅仅是对具有重大经济利用

价值、遗传育种价值或生态价值的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的评估，还有其栖息地环境的

评估，这是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石。因此，标准规定了种质资源状况、生态环境质量、

胁迫干扰和功能性评价 4个评估内容，8类评估指标，31个具体评估指标。从早期资

源到成体生物的多样性、群落结构、繁殖规模和特有珍稀物种，到栖息地环境质量、

保护区面积和位置是否满足保护功能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估。

4. 数据调查与采集。这是评估技术的核心，因为规范共涉及 31个具体指标，数

据量较大，因此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标准还规范了标本的处理

与鉴定。

5. 评估结果。规范了每个具体指标的定义、计算方法和预期意义，是评估报告的

核心，逐一阐述保护效果。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

无。

八、有关标准性质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前通过纸面媒体、新媒体、简便手册、标准网站、集中培训等多种

形式对标准进行宣贯；标准制定单位亦可帮助渔业管理部门，实施标准化生产指导；

标准实施后将在每年标准化周开展集中宣贯，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十、预期效益分析

根据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实施范围，重点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进行分析，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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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态领域的，还应增加对生态效益的简要分析。

1. 经济效益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我国优质的水产种质资源良种库。定期开展我国主要水域

水产种质资源调查和监测，收集野生种质资源，分类进行鉴定和评价，开展具有高产、

优质、抗病（逆）等优良经济性状的新品种选育，持续开发利用有价值的新养殖对象，

为水产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种质资源保障，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2. 生态效益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保育区，拥有着许多重大

经济利用价值、遗传育种价值或生态价值的水生生物资源，也是我国土著珍稀水生生

物资源的栖息地，保护水产种质资源，就是保护我国水生生物的基因库，生态意义重

大。

3. 社会效益

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监测评估，成果可以开展实物、信息、技术共享，为科研项目

实施提供种质资源支撑，种质资源为新品种培育提供基础材料，以需求为导向开展专

题服务等，例如对企业、养殖户等进行技术培训；开展科普进校园等活动，提高学生

对水生生物的科学认知。社会效益显著。

十一、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